附件：

市区外来务工人员和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申报条件

一、外来务工人员，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:

1.申请人为泰州市区外户籍，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2.申请人在泰州市区工作，与就业单位签订劳动(聘用)合同;

3.申请人及配偶、未婚子女在泰州市区均无房产;

4.申请人及配偶、未婚子女未在泰州市区享受公租房、廉租房、保障性租赁住房、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。
二、新就业无房职工，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:

1.申请人具有泰州市区户籍，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;

2.申请人持有大中专院校、职业学校毕业证书，且毕业未满5年（从申请材料提交之日起向前推算）;

3.申请人在泰州市区工作，并签订劳动(聘用)合同;

4.申请人及配偶、未婚子女名下在泰州市区无房产；

5.申请人及配偶、未婚子女未在泰州市区享受公租房、廉租房、保障性租赁住房、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。



